





東海大學音樂系「碩士班先修課程」甄選推薦函
115.04.18修訂
	一、申請人填寫

	姓　　名
	


	

	二、推薦人填寫

	姓　　名
	
	職　　稱
	

	服務單位
	
	聯絡電話
	

	電子郵件
	

	(一)您與申請人的關係？
主修老師　任課老師　工作單位主管 其他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(二)您與申請人認識多久？
一年以內　一年　二年　三年　三年以上
(三)申請人修過您教的那些課程？或任職哪項工作？
無　課程名稱或工作職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(四)申請人在課業（工作）方面的表現？
優　良　可　劣　□無從觀察
  (五)申請人在學（職）期間，學習（工作）態度如何？    
□主動積極  □中規中矩  □應付了事   □無法勝任　□無從觀察
(六)申請人擬透過本系「碩士班先修課程」辦法研讀碩士學位，您認為他（她）對碩士班課程所需基本課程的準備及認識如何？
□充實   □佳   □尚可   □差   □無從觀察
(七)整體評鑑，您對申請人將給予：
□極力推薦　□高度推薦　□推薦　□保留性推薦　□不予推薦

	(八)其他補充說明（請您列出申請人之優缺點具體事實）


	

	推薦人（簽章）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　        　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說明：本推薦函之目的在協助系所瞭解申請人求學、研究或工作之狀況，以作為申請之參考。您的寶貴意見及充分合作甚為感激，此項資料不對外公開。敬請推薦人將推薦函裝入信封彌封簽名後，交由學生連同其他審查資料送至系辦。本表不敷使用時，請另紙書寫。謝謝您的協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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